
单位是否需要
提供工资单？

问：我是企业职工，单位每
月通过银行发工资，请问单位应
该提供工资单吗？

答：根据沪人社综发（2016）
29号规定：企业不管以何种形式
发放工资，都应当向劳动者提供
一份本人的工资清单。

劳动合同应包含
哪些必备条款？
问：我是一名求职者，最

近有家公司有意与我签订劳
动合同。想知道签订劳动合
同时，合同上应注明哪些必备
条款？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应当具

备以下条款：
1、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2、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

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
件号码；

3、劳动合同期限；
4、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5、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6、劳动报酬；
7、社会保险；
8、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

业危害防护；
9、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

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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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减轻企业负担大幅减轻企业负担！！
本市出台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本市出台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

市人社局就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答记者问

记者：此次减免企业社保费
政策从 2 月份开始执行，国家政
策明确2月份已征收社保费的地
区，要重新核定参保单位应缴额，
优先选择直接退费，请问本市是
否存在2月份社保费退还问题？

市人社局副局长费予清：本
市社保费征收实行的是“当月申
报，次月缴费”，单位 2 月份应缴
纳的社保费在3月份进行申报缴
纳，因此不存在退还 2 月份社保
费的问题。本市阶段性减免社
保费的政策刚刚出台，企业划型
工作将有序开展，社保信息系统
也将抓紧调整完善。为不增加
企业事务性负担，市社保中心已
采取措施，在相关配套工作完成
以前，暂缓企业社保费的申报缴

纳工作，等相关配套工作完成
以后，再办理企业非减免部分
的申报缴纳，最大程度方便企
业。我们也再次提醒各参保单
位知晓，留心关注后续公告、通
知，待本市企业社保费申报缴
纳工作恢复后，按规定及时申报
并足额缴纳。

记者：本市社保缴费年度从
今年起调整为当年7月1日至次
年6月30日，较往年推迟3个月，
请问企业后续要办理什么手续，
什么时候办理？

费予清：受 疫 情 影 响 ，自
2020年起，本市职工社会保险缴
费年度起止日期调整为当年7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推迟 3 个
月。参保单位上年度工资性收入
申报工作也将一并顺延。今年计
划3月中下旬启动2019年度参保
单位工资性收入申报工作，具体
时间通过“上海人社”APP、“上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和“上海社

保”微信公众号发布，市社保中心
也同步向所有参保企业寄发书面
通知，告知相关办理流程和有关
事宜。届时，参保企业可登录“上
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自助经
办 系 统 ”（http://zzjb.rsj.sh.gov.cn/
zzjbdl/），完成企业上年度平均工
资和职工上年度工资性收入的申
报。市社保中心将根据企业申报
的信息，核定职工新一年度的缴
费基数，自7月1日起开始执行。

记者：此次阶段性减免企业
社保费政策与企业划型相关联，
很多企业都非常关心，请问本市
在实际工作中如何确定各类企业
的划型？企业如果有异议，该如
何办理？

费予清：正如您所说，此次阶
段性减免企业三项单位缴费政
策，与企业划型直接关联，企业普
遍比较关注。在企业划型工作
中，我们将确保客观、公平、公
正，请参保企业放心。本市将按

照国家规定，根据工信部、统计
局、发改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等
有关规定，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参保企业进行划型。在实际
操作中，我们将通过加强部门间
信息共享，完成企业划型工作，
不增加企业的事务性负担。在
这里也提醒参保企业，可以根据
国家规定，对照企业的实际情
况，对划型结论进行核对。如果
企业有异议的，可以向参保所在
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提出变更申
请，我们将通过多部门会审确
认，必要时，还请企业配合提供
划型需要的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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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和市委、市政府
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
决策部署，妥善化解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本市劳动关系矛盾，3
月 10 日，本市召开应
对疫情妥善化解劳动
关系矛盾工作视频会
议。会议由市政府副秘
书长赵祝平主持，彭沉
雷副市长出席会议并讲
话。会上，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通报了疫情
发生以来本市劳动关系
相关情况，并就下一阶
段工作作了部署。市总
工会、市企业联合会、
市工商业联合会分别
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就业是
民生之本，也是劳动关
系和谐稳定的重要基
础。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全面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落实市政府

“28 条”等惠企稳岗政
策和各项帮扶措施，按
照市委、市政府部署，
深入走访企业、真情服
务企业、精准帮扶企
业，广泛宣传政策，及
时打通堵点、畅通环
节，推动政策落地，着
力帮企业、稳就业、促
发展，夯实劳动关系工
作的基础。在受疫情影响的大背
景下，要把协商求同作为化解分
歧和解决劳动关系矛盾的首要之
道，充分发挥劳动关系三方机制
的作用，鼓励企业和劳动者双方
相互体谅、互帮互助、共克时艰。
要充分发挥各级劳动监察、仲裁
机构的作用，根据疫情防控的实
际，创新调解、仲裁方式，依法快
速调处劳动关系矛盾，切实维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同时做好促进
企业发展工作。要加大政策宣传
力度，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
心的社会环境，引导企业和劳动
者坚定发展信心。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将维护劳动关
系和谐稳定作为重中之重的工
作，切实抓紧抓好；各级工会和企
联、工商联要发挥各自组织优势，
主动做到劳动关系矛盾早发现、
早介入和做好宣传指导工作；各
相关职能部门要形成合力，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共同促进本市劳
动关系和谐稳定。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纾解企业困难，推动企
业有序复工复产，支持企业稳定
和扩大就业，按照市委、市政府
部署，本市出台了系列社保减负
措施，大幅减轻企业负担。

一、贯彻落实国家阶段性减
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

根据国家阶段性减免企业
社会保险费的统一部署，经市政
府同意，在国家政策框架内，尽
最大可能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以下简称三项社会保险）的单
位缴费部分。本市从今年 2 月
起，阶段性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
险的单位缴费部分：一是对中小
微企业及按单位参保的个体工
商户，从今年2月到6月，免征三
项社会保险的单位缴费部分；二
是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
（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
体等各类社会组织），从今年2月
到 4 月，减半征收三项社会保险
的单位缴费部分。此外，机关事
业单位（含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
险的单位）、以个人身份参保的
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不
属于本次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
保险费的实施范围。根据初步
测算，预计此项减免政策今年将
为企业减负超过500亿元。

二、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
险和工伤保险费率

本市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和工伤保险
费率的政策
将于2020年
4 月 30 日到
期。根据国
家要求，本
市将延续执
行阶段性降
低失业保险
和工伤保险
费 率 的 政
策，即失业
保险继续执
行 1% 的 缴
费比例；一
类至八类行业用人单位工伤保险
基准费率，继续在国家规定的行
业基准费率基础上下调20%。实
施期限延长至2021年4月30日。

三、前期已出台“沪28条”的
社保减负政策继续实施

根据《上海市全力防控疫情
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即“沪28条”），
本市已出台若干社保减负政策，
主要包括：一是实施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政策。今年将继续对不
裁员、少减员、符合条件的用人
单位返还单位及其职工上年度
实 际 缴 纳 失 业 保 险 费 总 额 的
50%。预计今年将会有约14万家
用人单位受益。二是调整职工
社会保险缴费年度。从今年起
将本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年度
的起止日期调整为当年7月1日
至次年6月30日，2020年社保缴

费基数调整将推迟3个月。三是
可延长社会保险缴费期。因受
疫情影响，对本市社会保险参保
单位、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
未能按时办理参保登记、缴纳社
会保险费等业务的，允许其在疫
情结束后补办。参保单位逾期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向本市社
保经办机构报备后，不收取滞纳
金，不影响参保职工个人权益记
录，相关补缴手续可在疫情解除
后 3 个月内完成。截至上周，市
社保中心已完成7.3万户参保单
位的延缴报备工作。

上述各项政策，除阶段性降
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为
延续政策外，阶段性减免企业社
会保险费、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推迟调整社保缴费基数三项新
政将合计减轻企业三项社会保
险负担约624亿元。

四、不断优化社保经办服务
为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保障企业正常生产
经营秩序，确保参保对象的社
保权益，市社保中心不断优化
社保经办服务，提升经办服务
效能。一是大力推进社保办事

“不见面”服务。积极通过本市
“一网通办”平台、“上海人社”
APP、微信公众号等载体引导网
上、掌上办事服务，尽可能实现
缴费业务网上办理，待遇申领
业务预约办理，社会保险权益
记录线上查询。二是积极实施
社会保险业务容缺经办、证明
事项告知承诺制。疫情防控期
间，对于参保单位、个人提交的
经办材料存在缺失的，允许其
通过“先办后补”、书面承诺等
方式先行办理，保障参保人员
的权益。三是确保各项社会保
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及时做
好养老、工伤、遗属等待遇的核
定，确保各类社会保险待遇按
时足额发放。疫情防控期间，
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未能及时
办理相关待遇申领手续的，经
审核后符合条件的按规定予以
补发待遇。

本市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
费政策出台后，为不增加企业
事务性负担，市社保中心已采
取措施，包括对信息系统做相
应的调整，同时暂缓政策实施
准备期内企业社会保险费的申
报缴纳工作。


